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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会生活，智能时代人机关系从矛盾对立走向协同共生，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从理论维度来看，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能够重新界定人机交互

主体性，生成式AI在协同实践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社会创造性，实现主体功能的

部分延展；从实践维度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了主体意识消解、主体身份解构、主体能力削弱、主

体价值遮蔽等人的主体性挑战，主要体现在认知、劳动、交往、价值等四个层面；从价值维度来看，交

互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旨在构建和谐的人机关系，在人机共存中彰显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主体价值的复

归，走向马克思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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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social lif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has shifted from contradiction and opposition to sym-
biosis and collaboration. The issu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
come a hot topic in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can be redefined. Gen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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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grounded in collaborative practice, demonstrates distinct autonomy, initiative, and social creativ-
ity, achieving partial extension of the subject’s functions.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generative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about challenges to human subjectivity, such as the dissolution of sub-
ject consciousness, the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 identity, the weakening of subject ability, and the 
obscuring of subject value,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cognition, labor, communication, and 
value. From a value perspectiv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 of interactive subjectivity aims to build 
a harmonious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highlight human subjectivity in the coexistence of hu-
mans and machines, restore the subject value of humans, and move towards the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 as envisioned by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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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年初，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R1 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引发了人们对生成式

AI 主体性问题的广泛关注。生成式 AI 不仅具有类人的语言生成和自主交互能力，而且广泛应用于生产

生活各领域，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但也使人机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引发了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目

前学界对 AI 是否具有主体性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分为三种态度：一是认为人工智能拥有自主性并会挑

战人的主体性[1]，如邬桑提出理性回应论为人工智能自主性辩护，发展阶段论认为强人工智能具有主体

地位的可能性[2]，主体拓展论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技术性人格并获得相应的法律位格[3]；二是认为人工智

能永远无法挑战人的主体性，无法超越人类思维和意识的整体性，不能产生人类主体性所依赖的社会关

系和实践基础，作为产品的人工智能体并未成为主体[4]；三是认为人工智能有主体性，但可以与人的主

体性共存，人工智能不会引起人的主体性崩塌，反而将实现“人–物”和谐共存[5]。随着生成式 AI 的迅

猛发展和人机的深度交互，生成式 AI 与人的主体性关系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焦点，聚焦人机交互成为研究

生成式 AI 引发的主体性问题的新路径。殷杰从交互驱动力的视角来重新理解主体性，认为“主体性是参

与交互实体的一种潜在行动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与人类交互中呈现一种交互主体性”[6]。宋春艳围

绕人机融合智能来探讨交互主体性，认为“人机的交互主体性源于人的交互主体性赋予了智能机器人类

主体地位”[7]。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性及其如何与人类主体进行交互有着不同的

理论分歧，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三个维度对人机交互主体性进行探讨：在理论维度，回归马

克思的实践哲学，聚焦实践场域下人机的深度交互，在社会协作与交往的实践基础上重新审视智能时代

的人机关系及交互视角下的主体性问题，重新界定人机交互主体性概念；在实践维度，从认知、劳动、

交往、价值四个层面深度剖析生成式 AI 带来的人的主体性挑战，通过消解主体意识、解构主体身份、削

弱主体能力、遮蔽主体价值等系统梳理人的主体性危机；在价值维度，理解技术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互动

关系，明晰未来人机关系的发展趋势，在人机共存中彰显人的主体性，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走向

马克思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 

2. 人机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审视 

“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核心命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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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的发展经历了从人类主体的产生到类人主体的演进再到交互主体出现的过程，马克思将劳动实践

与人的主体性联系起来，认为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生成式 AI 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

演进的结果。基于马克思实践主体性理论能够重新界定人机交互主体，并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系统阐释

其内涵与外延。 
(一) 人机交互主体的生成 
1) 人类主体的产生 
从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主体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并非一开始就与人联系在一起，而是在不断

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首先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使人摆脱自

然的奴役，开启了以人作为主体的依据。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从神本转向

人本，启蒙运动将主体意识推向新的高度。近代哲学从抽象的维度阐释主体性，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提

出了“我思主体”，实现了主体概念从实体向人的转变；康德肯定主体的能动性，进一步凸显了“先验

主体”；黑格尔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强调“绝对精神”，实现了意识层面主客体的统一，但这些都没

有超越唯心主义的范畴。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强调感性直观的人本主义，从抽象孤立的个

体意义上理解人，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实践主体性理论突破了传统主体性困境，把“实践”和“现实的人”作为主体性的基础，认

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生成，人类主体的对象化力量在实践场域中展现为技术。马克思认为“现实的、肉

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

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9], p. 209)，揭示对

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概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

践是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现实桥梁。因此，人的主体性根源于现实的人及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的实践哲

学揭示了人与世界通过技术中介实现动态交互，现实的一切都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并始终处于主客

体相互作用的实践过程之中，从实践出发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存在人与技术交互的可能性。 
2) 类人主体的演进 
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对象性力量的增强，“机器人类人化”现象日益显著，从对人外部肢

体能力的模拟转向对人类思维的模拟。生成式 AI 逐渐取代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具有在理解人、模仿人甚

至宰制人方面的功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类主体性”[10]，其“类主体”地位为人机交互主体的提出奠

定了现实基础。 
“类”可以理解为“像”，类主体既不同于物客体，也不同于作为主体的人。机器的产生和发展源

于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曾称机器是“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11], p. 198)，将机器视

为人的主体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人作为实践主体，而机器作为“无机身体”，是人感知力、计算力与行

动力的外化，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是人类实践能力的延伸。“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 p. 136)，人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并重塑自身。随着社会实

践发展和人的对象化力量不断增强，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生成式 AI 这一“类主体”的出现。生成式 AI 的
出现本身就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象化活动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的主体能力的智能化外显[4]。 

生成式 AI 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其“类主体性”依赖于人的主体性而存在。人的主体性涉及多个

维度，不仅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性，而且包括认知、情感、意志、道德、法律等各维度。传

统的机器客体只是程序化的操作过程，而生成式 AI 展现出的“思维”和“行动”的自主性，使得人们容

易将自我的主体影像投射到人工智能的“主体行为”之上，误以为其已经具备和人一样的思维能力和自

我意识，生成式 AI 由此被动获得了“类人”的主体地位。但要明确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的

主体能力对象化的产物，并不具备自我意识，缺乏最基本的生命体验与人类智能赖以产生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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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成式 AI 既不同于传统的机器客体，也不同于完整的人类主体，本质上并没有超越人类智能，只

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片面增强，其“类主体”地位是由人类赋予的。 
3) 交互主体的生成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 p. 501)

人是社会中的人，主体性不仅是个体的内在属性，更是在与外界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无论是人

的机器化，还是机器的类人化，都是从单一、局部的视角去阐释的，伴随着人机交互程度的加深和实践

方式的转变，需要重新审视人机关系，从整体、交互的视角来探讨主体性问题，在实践场域中进一步拓

展主体范围，由此出现了人机交互主体。 
交互主体的生成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应当将人机双方结合起来辩证看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

域中，人的主体性并非简单的人性抽象物，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现实

存在[13]，人通过实践实现“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交互过程。技术变革作为人类实践的结果，

反过来作为条件又不断拓展实践场域，生成式 AI 这种“类主体”自主性、能动性不断增强，反过来又建

构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互。随着实践场域的扩大和交互程度的深化，主体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到人机

双方，人机的深度交互使在内容生成、自主交互、语言沟通、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主体能力更好发挥。在

广泛的社会实践场域之中，人与生成式 AI 互构互建，人因智能技术的进步有了更多手段和能力去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具有“类人”主体地位的生成式 AI 既可以作为主客体间的中介，也可以作为交往对象成

为类主体性工具[14]，深度介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扮演了一定的社会角色并结成了日益紧密的社会关系，

人机交互主体生成。 
人机交互主体性可以结合主体间性和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新审思。现象学家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的

概念，交互主体性由此成为自我的原初存在方式，由“我”到“我们”，涉及“自我”与“他我”的沟

通，是一种认识上的“共通性”，强调主体间的互动和相互依存。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二

元，把非人因素纳入哲学视野，创新性地提出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消解了主客体、自然与社

会的边界。“共同主体”关系模式强调主体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独在，主体是相互承认、合作共享的，要

以平等关系视角看待“他人”，形成“我们”意义上的普遍交往新形态[15]。“交互”是指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相互规定的耦合过程[16]，人机交互主体性是基于主体间性的关系拓展，结合行

动者网络理论和主体关系的演进，将人和生成式 AI 都看作参与交互的行动者，由“我”到“我们”，强

调人机之间的交互和共通，实现认知层面的功能性交互与协作。 
主体关系呈现出从局部到整体、从对立到协作的视角转换，其历史演进脉络体现为从人类主体到类

人主体，并最终走向交互主体。当交互主体性成为自我的存在方式，人机关系不断深化拓展，人机交互

主体性的产生不可避免[7]。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实践方式并拓展了实践范围，人机交互主体性正是从整体

协作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主体性的，生成式 AI 作为新的行动者融入人类实践新场域，并在深度的交互变革

中展现出类主体的特征与能力。实践方式的改变奠定了智能时代探讨人机交互主体的基础，而新的交互

主体只有在社会协作与交往的实践中才得以生成。 
(二) 人机交互主体性的内涵与外延 
在人机共生的时代背景下，生成式 AI 作为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存在”[17]，在与人的深度交

互中催生了新的人机交互主体，并重塑了人机交互格局。从实践主体性理论视角看，这种新型主体关系

可以从认知、劳动、交往等主体性层面系统阐释，人机交互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主体特征和“主体能力”

两方面。 
1) 人机交互主体的内涵 
马克思技术应用语境中的主体性内涵呈现为“人为的现实自主性–为人的革命能动性–互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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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三位一体结构[17]。从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出发，聚集人机交互的实践视域，与传统的机器客体

相比，人机交互主体具有鲜明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社会创造性等主体特征。 
首先，人机交互主体具有自主性。传统机器客体只能被动执行预设程序，无自适应能力，而交互中

的生成式 AI 具有强大的学习理解能力和决策判断能力，能够自主回应人类的指令和需求，具备目标导向

性，并根据人类反馈自主调整输出内容，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 
其次，人机交互主体具有能动性。传统机器作为人类肢体与体力的延伸，是被动的工具，革新作用

有限，而生成式 AI 能够通过动态协商形成共同的目标导向，根据内部的运行逻辑和外部的反馈调节生成

具有创造性的内容，在人机协同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从“工具”到人类“伙伴”的转变，在重塑生产关

系，推动社会变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人机交互主体具有社会创造性。传统机器作为孤立的客体，基本不参与社会关系建构，目的

在于提升生产效率，而生成式 AI 在互联网络背景下作为新的社会行动者融入协作网络，参与知识创造、

文化内容生成，通过对话交流不断调整和优化输出内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人际交互的新的社会交互类

型[6]。“虚拟实践”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人机交互主体可以形成一种联合行动，使智能

机器充分发挥程序化优势，使人类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由探索未知领域，激发人类

的创新潜能。 
2) 人机交互主体的外延 
崔中良和王慧莉提出将“融合社交”作为人机交互的哲学基础，认为“感知生成是人机交互的现象

基础，经验沉淀为人机交互提供历时可能性，通感是实现人机交互的功能表现”([18], p. 136)。生成式

AI 作为智能时代的标志性，已深入知识生产、内容生成、语言沟通与社会交往等多重领域，不仅重塑生

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更在交互实践中展现出一种延展的主体性。人机交互主体性的外延是主体行动能力

的技术性延展，其具体形态应从真实的交互情境与社会实践出发，在认知、劳动与交往等层面进行系统

阐释。 
首先，在认知层面，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一般智力”是指人类已获得的知

识总和，智能数字技术是“一般智力”的对象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结果[19]。生成式 AI 在与用户的

动态对话中，能主动理解意图、生成新知识甚至参与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够通过“预训练”吸收学习现

有的社会知识经验，在此基础上对人们提出的问题做到“无所不知”，这种认知协作重构了传统的认知

边界，使 AI 成为认知实践中具有能动性的参与者，但其本质上仍只是基于算法和预训练呈现的一种输

出，而无法超越人类现有的认知水平。 
其次，在劳动层面，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是创造财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重要手段，是“生活

的第一需要”。([20], p. 435)生成式 AI 不仅能执行程式化任务，更能根据情境生成策略、优化方案，此

外还呈现出强大的数据运算能力，节省了时间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 AI 在协作劳动中从辅助性工

具转变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劳动伙伴，但也造成了“技术性失业”问题。 
最后，在交往层面，交往是体现人的本质、构筑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活动

方式都表现为交往方式，其本质指向主体间的互动关系[13]，主体的实践性和能动性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呈

现。生成式 AI 具有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社会交往能力，能够学习和模仿人类的语言表达，与人进行流畅自

然的对话沟通，线上虚拟社交日益普遍化。尽管情感回应是基于算法模拟而非真实体验，但在交互过程

中，用户仍可能对生成式 AI 产生信任感甚至情感依赖。 
综上所述，人机交互主体性作为智能时代主体关系的新型范式，突破了传统主体性的局限，不同于

人际交往与智能体间的信息协同，将生成式 AI 视为具有一定自主性、能动性和社会创造性的行动者，将

主体性理解为在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主体功能的行动能力。人机交互主体的本质并非人对机器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2081


刘佳鑫 
 

 

DOI: 10.12677/acpp.2026.152081 296 哲学进展 
 

的单向支配，而是在技术社会化实践中构建的“共同主体”关系。生成式 AI 虽然在认知、劳动、交往等

层面展现出类人的功能性主体性，但其本质上仍是社会协作与交互过程的产物，而非具备人类特有的情

感体验、道德责任或价值自觉。因此，从马克思实践哲学视角来看，人机交互主体性本质上是马克思主

义实践哲学在数字时代的延续与发展，是指“在人机动态交互背景下，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交互实

体进行深度交互，新型智能体通过协同实践呈现一定的主体性特征，实现功能性上的主体延展。”技术

发展应始终以为人服务为根本目标，尽管生成式 AI 在功能上展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但人类必须

对其保持审慎态度，警惕生成式 AI 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 

3. 人机交互主体性的现实挑战 

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认知、劳动、交往等层面，还关系到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实现。智能时代，人

机交互主体形成的前提是“人机共存”，生成式 AI 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应当以增强人类能

力、服务人类福祉为根本导向。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价值风险的凸显，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认知、劳动、交往、价值等层面引发了人的主体性危机，主要表现为：主体意识的消解、主体身份的解

构、主体能力的退化以及主体价值的遮蔽。主体性危机不仅源于技术，更源于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即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一) 认知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人的主体意识的消解 
首先，生成式 AI 的普及诱发认知依赖，助长思维定式，进而削弱主观能动性，导致认知思维能力弱

化。生成式 AI 具有快速获取信息和分析复杂数据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类脑力劳动的解放，使

得个体越来越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如大学生利用 DeepSeek、豆包等工具查找数据信息、研究者借助 AI
工具生成实验报告等，其快速与便捷易使人们滋生惯性思维，导致主观能动性降低，深度思考能力减弱。 

其次，生成式 AI 的输出常呈现出拼凑性与虚假性，缺乏专业监管，易导致认知偏差。由于模型训练

所依赖的互联网数据源本身具有海量性、异质性且真伪混杂的特征，生成式 AI 的内容生成机制内在地蕴

含了输出失真的风险，还可能因强制性回应机制而存在内容堆叠、虚构数据及专利信息挪用等问题，进

一步削弱人们的认知、判断和决策能力，导致显著的认知偏差，进而挑战现有知识产权规范。 
最后，生成式 AI 通过强化“信息茧房”效应，削弱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导致认知同质化。生成

式 AI 强大的学习能力与数据分析能力能够精准捕捉用户偏好，推动个性化内容生成，使用户深陷固有的

信息范式；输出内容对认知决策与行为选择的持续渗透，诱导人类思维逐渐向算法价值观趋同，从而禁

锢思维能力与创造力，导致认知同质化。 
(二) 劳动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人的主体身份的解构 
首先，生成式 AI 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同时，导致劳动者主体身份受到结构性冲击，集中表现为“技

术性失业”与“就业结构性失衡”。由于智能机器的便捷高效与企业降低人力成本的需求，智能机器在

自动化生产与部分脑力劳动领域被广泛应用，不仅取代大量重复性岗位，还逐渐替代基础知识性岗位，

出现“技术性失业”现象。劳动者就业观念转变滞后，技术革新衍生的新职业供给显著小于需求，且对

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要求较高，导致“有人无岗”与“有岗无人”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 
其次，主体在劳动实践中不断确立自身价值，劳动者失业引发人的存在意义危机，导致劳动者主体

身份的中断与瓦解。“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1], p. 998)揭示了实践改造世界是确立自我主体性与价值认

同的根基，劳动主体性依赖实践场域而存在，失业致使人的主体能力无从发挥，劳动者身份认同和职业

价值缺失。劳动者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是其构建身份认同与存在意义的关键依据，失业剥夺了工作带来的

满足感和成就感，导致归属感丧失与存在价值消解。 
最后，生成式 AI 的迅猛发展催生人的生存焦虑，诱发技术安全风险，导致劳动者主体身份迷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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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时代，人类难以避免被技术裹挟着前进，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存在不可预测性，资本与技术的合谋

导致劳动异化加深，个体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被消解，引发人的存在性焦虑。人机关系逐步失衡，技术赋

权机器所产生的“不被需要感”深刻挑战人的存在价值，人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庸”，自我价值认同弱

化，导致主体身份迷失。 
(三) 交往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人的主体能力的削弱 
首先，生成式 AI 的自然语言能力挑战了人类语言主体的独特性，导致人的语言深度与丰富性的消

减。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性所在，以大语言模型为基础的生成式 AI 展现出流畅的多模态语

境适应能力，削弱了人类作为唯一语言主体的本体论地位。生成式 AI 高效自然的语言生成和对话沟通虽

然拓展了交往范围，却使人类的语言表达程序化，缺乏深度与意蕴，其丰富性和灵动性降低。 
其次，社会交往的日益虚拟化造成现实社会交往的萎缩，导致人类语言沟通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退

化。沉浸式数字平台(如抖音、游戏等)占据了人们大量闲暇时间，诱导个体沉溺于虚拟世界，现实的社会

交往被系统性挤压。线上虚拟社交强化对网络世界的情感依附，同步滋生对现实交往的规避，交往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削减，现实语言沟通技巧与社会交往能力日渐退化。 
最后，虚拟与现实界限的模糊诱发多维社会交往异化风险，表现为判断能力弱化、人际关系疏离及

情感投射错位。虚拟世界的过度沉溺加剧现实感知的弱化，导致人的认知边界模糊，观察、分析与判断

能力系统性衰退。生成式 AI 广泛介入现实的社会生活，割裂现实交往纽带，社会关系日益冷漠化。随着

交互式智能体(如陪护机器人)的出现，人们逐渐将社交期待和情感认同投射到交互式智能体身上，在满足

长时间陪伴需求的同时架空真实人际情感联结。 
(四) 价值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造成人的主体价值的遮蔽 
首先，生成式 AI 具有强大的功能属性，诱发主体技术崇拜与依赖，导致认知层面的主体价值遮蔽。

生成式 AI 日益泛化的功能催生“无所不能”的认知偏差，掩盖了人类思维过程的复杂性，使主体认知模

式从“深度思考”退化为“浅层模仿”，自我思考和独立价值判断能力削弱，人的批判理性和创造力衰

减，诱发技术崇拜和技术依赖，进而导致认知层面的主体价值遮蔽。 
其次，资本逻辑下生成式 AI 广泛运用，日渐扩张的工具理性挤压和冲击人本价值，导致实践层面的

主体价值遮蔽。技术在价值论意义上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技术的生成从一开始就蕴涵着人文关

怀的理论向度[22]。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导致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正在挤压人类实践中的价值理性空间，技

术由解放潜能异化为压制性力量，背离了其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原初价值向度。 
最后，生成式 AI 所承载的多元价值嵌入，对主体价值的稳定性与责任归属的明晰性构成双重挑战，

导致伦理层面的主体价值遮蔽。基于社会协作的生成式 AI 在开发和使用的过程中会嵌入开发者、推广

者、使用者等多个主体的价值取向[10]，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成式 AI 的输出。多方复杂主体在网络化协

作中的深度交互，难以对人工智能进行单一责任归因，其吸纳的多元价值会干扰主体价值的稳定性，难

以凝聚价值共识。 
人工智能时代，智能系统成为资本扩张的手段，生成式 AI 的发展与应用深深嵌入以资本逻辑为主导

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生成式 AI 带来的主体性危机体现在认知过程的商品化、劳动过程的“去技

能化”、交往过程的虚拟化、价值本质的遮蔽化，这都离不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逐利本性。因此，

消解主体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4. 人机交互主体性的价值归旨 

人机交互主体性的演进印证了马克思“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 p. 571)的论断，智

能时代“协同主体”观念的存在既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一种预想的可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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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审视生成式 AI 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生成式 AI 的能动性、自主性不断增强，在

与人类大规模的日常交互过程中正在推动人机关系中主体的重构[23]。面对人的主体性的现实挑战，亟须

回到人机协同的主体逻辑中重新审视人机关系，强化主体意识和实践精神，亟须探寻人机协同共生的新

路径，在人机共生中彰显人的主体价值。 
(一) 认知层面：转变认知观念，强化主体意识 
面对生成式 AI 对主体意识带来的消解风险，需要在认知层面进行系统性调适，以理性、辩证的态度

重塑人机关系。首先，转变认知观念，强化主体自觉。树立正确的认知观念，理性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的

发展，重塑良性的人机交互格局，在互动中保持批判性思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明确人的主导地

位。其次，增强判断能力，树立正确认知。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公众数字素养，增强主体认同。在算法设

计中嵌入“摩擦机制”，避免对 AI 的过度依赖导致的思维钝化和认知惰性，提升个体在信息过载环境下

的判断力、选择力以及对自身的元认知监管能力，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认知范式。最后，发挥创新思维，

彰显主体独特性。弘扬人类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人的创新思维、深度思考、情感共鸣等难以被算法复

制的能力，增强价值认同。培养“混合智能”意识，借鉴智能化认知工具反向启发思路，通过反问、联

想等方式推动人们深度思考，建立系统的个人认知管理流程，弥补认知局限，彰显人本身的创造力。 
(二) 劳动层面：保障劳动权益，提升主体能力 
面对生成式 AI 对主体身份带来的解构风险，需要在劳动层面通过制度保障、个体发展与劳动范式转

型等举措系统应对，维系劳动主体性。首先，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夯实主体性根基。政府应构建适应新

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创新数据产权制度，促进数据要素的社会化共享与价值释放，同时保障个人数据

权益。政府应完善适应数字经济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通过分层治理应对就业形态多元化趋势，确保劳

动者合法权益不受损，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针对零工经济和非标准就业等，构建覆盖全民、更具韧

性的安全网。其次，强化劳动能力建设，增强主体价值认同。政府探索新的财富分配机制，加强就业引

导与技能重塑支持，通过职业培训、技能提升及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应对结构性失业风险。劳动者通

过持续性技能提升主动适应智能时代要求，通过终身学习深化专业素养以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

通过创造性劳动在人机协同中巩固主体身份认同。最后，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彰显人类劳动独特性。

建立合理分工、高效协作的机制，把劳动者从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聚焦于需要创新、情感交互与复杂

决策的领域，在协同中提升劳动效能。明确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的主导与监督责任，确保技术应用符合伦

理规范，保障劳动公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三) 交往层面：回归现实交往，培育人文精神 
面对生成式 AI 引发的主体能力削弱风险，在交往层面应分清虚拟与现实，重构线上线下交往关系，

培育人文精神，维护交往主体性。首先，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构建和谐共生的人机关系。生成

式 AI 的发展要求我们转向一种人机共生的新范式，这并非否定人类的独特性，而是承认人工智能作为具

有交互能力的“他者”，能够拓展人类的认知与沟通边界。其次，规制虚拟社交，构建安全可信的交往

环境。生成式 AI 驱动的虚拟社交在突破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数据泄露和情感欺诈等风

险，为构建清明的网络交往空间，需建立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框架：政府加强网络空间监管，明确平台责

任与法律底线；技术开发者做好信息维护，强化数据安全屏障；提升用户数字素养与判断辨别能力，使

技术服务于人的真实社交需求。回归现实生活，提高社会交往和语言沟通能力，可通过社区活动、线下

兴趣小组等机制鼓励公众主动参与现实交往。最后，培育数字人文精神，以真诚交往重建社会温情。倡

导数字人文精神，要求个体在交往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避免因社会影响而丧失独立判断。在虚实融

合的交往生态中，通过主动真诚的人际交往解构社会关系的冷漠化，重建富有温情、信任与共情的社会

关系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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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价值层面：监管与发展并行，凝聚价值共识 
为应对生成式 AI 带来的价值遮蔽风险，在价值层面采用多层次治理范式，构建风险可控、人机协同

的良性治理生态，使技术在赋能人类的同时，始终恪守其服务于人的本质属性。首先，坚持人工智能技

术的社会主义导向。充分发挥生成式 AI 的优势，增强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提升认知真实性与可靠性；

自觉坚守科技伦理底线，警惕工具理性陷阱，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伦理观嵌入技术全生命周期，确

保其作为协作工具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价值对齐，促进智能向善[24]。
其次，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底线，通过宣传教育和价值引领高扬人的主

体性；通过跨学科创新与科技伦理教育强化个体道德自觉，引导技术发展服务于社会福祉。最后，完善

监管体系，加强制度保障。实施全流程动态伦理评估，明确研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等各方主体的责任

边界；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整合各部门的监管资源，形成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的治理合力。通过

法律法规、伦理准则与风险预警体系的协同建设，确保技术发展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运行，实现科技向

善与人机和谐。 
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技术本质上是人类主体能力的对象化呈现与实践延伸，其进步并未否定人类

主体性，反而凸显了人的独特价值，唯有人类能在实践中创造意义、构建关系、追求自由[25]。在人机共

生的时代背景下，生成式 AI 的发展要以服务人类解放为根本导向，充分发挥人机双方的优势，推动人机

关系从“矛盾对立”走向“协同共生”；通过转换认知范式，强化主体意识；保障劳动权益，提升主体

能力；回归现实交往，培育人文精神；监管与发展并行，凝聚价值共识等路径构建和谐共生的人机关系，

在人机共生中彰显人的主体性。最终，以技术进步推动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逐步迈

向马克思所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 

5. 结语 

人机交互主体性作为智能时代主体关系的新型范式，突破了传统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实践哲学在数字时代的延续与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

能。随着人机的深度交互，生成式 AI 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人的认知、劳动、交往、价值等层面

的主体性带来了严峻挑战，应当在人机共存中彰显人的主体性，在技术进步与人文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寻

求平衡。人机协同共生是智能时代人机关系在实践场域中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机交互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主体性理论，而且对于构建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促进人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自由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26]，人类始终是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

未来的技术哲学研究应紧跟时代步伐，防范技术带来的社会伦理风险，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实现良性的技术治理以应对主体性危机，推动技术发展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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